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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 23 号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月 30日晚间，你公司披露的《2023 年度业绩预告》

（以下简称“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预计 2023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亏损 47,000万

元至 33,0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34,000

万元至 24,0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以下简称“净

资产”）为 18,000 万元至 27,000 万元，年末净资产预计同比由

负转正。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并作

出说明： 

1.你公司于 2022 年针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管”）债务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

债 14.77 亿元。2023 年 12 月 25 日，信达资管出具《确认函》，

同意不附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地解除和豁免你公司在其对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司、金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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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4项债权项下的担保等全部责任（对

应本金人民币 727,784,627.22元及全部利息、重组宽限补偿金、

罚息、复利、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相关债权权益），只

追索你公司在其对剩余 7项债权项下的本金人民币 81,923.18万

元范围内的担保责任，并承诺在 2024 年度不会就此申请执行你

公司的资产。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将信达资管解除和豁免事项

对预计或有损失的影响计入资本公积，导致期末净资产转正。请

你公司结合信达资管前述责任豁免的生效时点、相关债务纠纷诉

讼进展、相关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的偿债能力及偿债进展、对应

抵押物的变现价值等因素，说明你公司在本次业绩预告过程中对

该事项的预计负债的计算方式、计提比例及计提依据，前述责任

豁免事项对你公司 2023 年损益和期末净资产的具体影响金额，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理审慎。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业绩预告显示，由于莱赛尔纤维业务本年仍发生较大亏损，

产能利用率不足，相关生产线存在减值迹象，公司相应计提了资

产减值损失。请结合该业务具体经营情况、相关生产线使用状态

及具体减值测试过程等，说明对此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以前年度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请年审机构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3.你公司已连续四年亏损，2022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你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已签

署的协议，重大诉讼案件可能会导致你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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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截止 2023 年 9 月末，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1.68亿元，资

产负债率为 95.42%，现金比率为 0.22。请你公司结合目前经营

情况、相关诉讼案件影响、到期债务规模、现金流状况及偿付安

排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为提高主业盈利

能力拟采取的具体措施，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并对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全面核查并说明是否

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 

4.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月修订）》第 9.3.11

条的规定，如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

触及其他终止上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你公司严格

执行会计准则，依规做好年度报告编制及相关信息披露等工作，

并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退市风险。请年审机构在审计执业过程严

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等规定，勤勉尽责，公正独立，审慎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保证审计执业质量，出具恰当的审

计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4 年 2 月 6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

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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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1月 30日 

 

 

 

 

 

 

 

 

 

 

 

 

 

 
 
 

 


